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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交警与交通协管员一道，深入田间地头，向村民讲解平安出行注意事项，征求意见建议。 通讯员 解朋龙 摄

河口警方探索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机制

事故办案时限压缩20多天
7个工作日就能处理完
本报记者 宋贝贝 通讯员 张景霞

2014年，河
口公安分局交
警 大 队 以“ 防
事故、保安全、
保 畅 通 ”为 目
标 ，紧 紧 围 绕

“人、车、路”三
大因素实施道
路交通安全综
合 整 治 ，深 入
推进事故预防
社 会 化 ，加 强
对重点车辆和
驾驶人交通安
全 源 头 管 理 ，
发生事故后启
动交通事故快
速 处 理 机 制 ，
高质高效处理
好 每 一 起 事
故 ，全 区 道 路
交通秩序进一
步 好 转 ，实 现
了年初提出的
交通事故四项
指 数“ 稳 中 有
降”的目标。

设交通协管员，从源头管控
对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集中“围剿”

去年12月16日，河口区六合街道荆家村村民荆先
生很高兴，因为他要搬到新家了。一大早家里就热闹
了起来，亲戚朋友进进出出帮他搬东西到新房。到了
中午，荆先生准备了好几桌酒菜答谢大家，姜先生平
时爱喝几杯，一听很高兴，这时，村民李永国提醒道，

“喝酒可以，回去的时候别开车了，把车放到村委会，
明天开走。快过年了，多注意安全。”

村民李永国是荆家村的一名交通协管员，平时
村里有什么红白喜事他都会来提醒大家不要酒驾，

“红白喜事大家来帮忙不可能不喝酒，喝了酒上路很
可能被查到，查到就很抵触，大家都住在一个村，我
来提醒大家容易接受，这种源头管控是最直接的也
是最有效的。”李永国说。交通协管员的工作不只这
些，他们会给村里的车辆统一登记，快审车时提醒审
车，冬天提醒给车加防冻液，平时还经常到文化广场
等村民集中的地方集中宣传安全知识，给大家讲最
近周边地区发生的交通事故，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荆家村临近231省道，车流量很大，车速很快，中
间也没有隔离带，2011年就发生了几起重大交通事
故。为了降低事故发生几率，河口交警部门采取了多

种管控措施，从源头对路段进行管控，完善道路标志
标线设施，“平时加强路面巡逻，早查、晚查、午查，对
面包车、短途客车、低速货车，超员载客、违法载人、
无牌无证、酒后驾驶、醉酒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的进
行集中‘围剿’。”河口交警工作人员说。

不只是荆家村，河口区各村都采取了一些措施
抓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按照对摩托车查

“三无”(无牌、无证、无头盔)、农村面包车查“三不”
(车况不合格、驾驶人不守法、应急处置技能不掌握)、
农村接送学生车辆查“三违”(违法营运、违法超员载
客、货车违法载人)的要求，推动解决农村道路重点隐
患治理，提高路面执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另外，河口交警结合“乡村文明活动”，开展墙壁
文化，充分利用村中墙壁，以通俗易懂、趣味直观的
图案形式，向广大群众形象的展现平安出行的重要
性，从而提高广大农村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

据了解，2014年河口区发生事故起数、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分别比2013年下降了9 . 97%、
8 . 33%、8 . 67%、9 . 70%。实现了年初提出的道路交通事
故四项指数“稳中有降”的目标。

增加与当事人沟通谈话环节
主动了解和解决好当事人诉求

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有人员死亡的重大事故，
交警部门需要勘察现场、询问当事人、委托检验鉴
定、调查取证、制作事故认定书等，按照国家法定时
限，加起来得一个多月，很多当事人对此不满，甚至
投诉、上访。2014年初，河口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开始推
行“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机制”，“只要当事人对各种鉴
定结果无异议，在7个工作日之内就能处理完毕。”河
口公安分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队长韩强说。

据韩强介绍，该机制明确了现场勘查、事故调
查、责任认定、移交起诉、调解处理等各环节的办理
时限，要求办案民警对交通肇事嫌疑人、当事人询
问、检验鉴定委托自撤离现场后24小时内完成；调查
取证，检验鉴定结论、与当事人沟通、事故案卷制作5

日人完成；检验鉴定结论告知书告知当事人后，当事
人无异议的，两日内研究制作事故认定书，送达各方
当事人；当事人以事故认定书无异议的，根据案件分
类迅速进入调解程序或引导其通过司法程序处理，
把交通事故平均办案时限缩短了20天以上。

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机制运行后，大量案件得到
了高效高质的处理。去年11月14日11时10分左右，利
津县王某驾驶鲁G****9号低速自卸货车与向仙河镇
李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李某当场死亡。事
故发生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保护和勘查现场，对
事故周围的群众进行调查走访。

当天下午3时16分，民警对当事人王某进行询问，
11月15日，河口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民警委托山东金光

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对事故车辆进行车辆鉴定；委
托河口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对王某、李某血液中酒精
含量进行鉴定；委托河口公安分局物证鉴定室对李
某进行尸检。

11月18日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意见书完成，当天民
警把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并告诉事故双方
当事人，当事人对该鉴定意见书也没有异议。同时，
当月15日、16日、18日，民警和事故双方当事人进行了
多次谈话沟通，安抚死者家属的情绪，双方事故当事
人都对事故处理工作表示满意。

11月20日，河口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民警研究并
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同时送达并告知事故双
方当事人。11月21日，事故双方当事人对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没有异议，民警立即对双方当事人进行
民事赔偿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协议，王某赔偿李某
52万。至此，该事故圆满处理完毕。从11月14日事故
发生之日起到11月21赔偿调解完毕只用了7个工作
日。

韩强介绍，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机制推行以来，
他们共处理一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162

起，其中死亡事故32起，“特别是重大事故做到了7

日内认定责任，10日内民事调解处理完毕。”增加的
与当事人的谈话沟通和记录制度落实到位，基本解
决了引发当事人涉访投诉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回访
当事人满意度达100%，没有发生一起因民警工作效
率、执法质量、服务态度等问题引发的信访、投诉。

严把车辆检验关

河口区已淘汰
黄标车762台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宋贝贝)

连日来，河口区公安机关深入推进黄
标车治理淘汰工作，敢于碰硬，强化协
作，推动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据悉，
截至目前，全区共计淘汰黄标车762台，
在县区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进度周通
报中均名列第一。

河口区严把车辆检验关。与环保、
质检、交通运输等部门沟通协作，强化
机动车检测监管，对辖区两家机动车
安检机构、1家机动车尾气检测机构进
行资格审查，通过整改，3家检测机构全
部符合运行要求。

根据要求，河口区划分黄标车禁
行区域，在河口城区和仙河镇建成区
安装了16块黄标车禁止驶入标牌，在划
定的主城区、仙河镇限行区域组织开
展专项行动，加大黄标车交通违法的
查处力度，并依托交通出入卡口和监
控设备，对违反禁行规定的黄标车、无
标车进行抓拍、取证，并按法律规定上
限，严格依法处罚，特别是对查纠的黄
标车坚决扣留予以报废，形成严管倒
逼态势。共查处未取得环保检验标志
(无标车)上路行驶548起，黄标车违规进
入限行区域的89起，机动车排放黑烟
908起，车辆逾期未审验542起。

在黄标车淘汰方面，做到先易后
难，先公后私，先营后私，有序推进黄
标车治理淘汰工作。在工作中积极联
系各镇街、开发区，采取了点对点、人
盯人的方式，强力督促黄标车主办理
报废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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